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活动相关费用收取支付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江苏省政府采购代理活动相关费用收取支付，维护政府采购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政府采购活动中涉及的相关费用收取支付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费用支付

（一）采购人委托社会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供编制采购文件、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协调合同签订、协助质疑答复、履约验收等服务，应当支付代理服务费。

（二）代理费用应由采购人直接支付至社会代理机构，严禁采购人将代理费用以各种形式转嫁给供应商支付。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项目采购公告（包括且不限于招标公告、竞争性谈判公告、竞争性磋商公告等）中明确投标最高限价不包含代理费用。

（三）采购人应将政府采购代理费用纳入单位年度预算。采购人可在“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下单独列示“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科目，单独编制代理费用预算，也可将代理费用预算与项目采购预算合并编制，支付时分别申请用款计划。

（四）采购人在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采购活动时，应在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代理费用支付金额或标准、支付时间、支付主体等内容。采购人应当自代理服务履约完毕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五）采购代理机构应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收取代理费用，不得向采购人或供应商收取任何未在委托代理协议和采购文件中明示的费用。采购代理机构应在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一并公开本项目的代理费用收费情况，包括具体收费标准及收费金额等，接受社会监督。

（六）采购人应当与代理机构在代理服务合同中约定项目暂停、终止、废标等情况下代理费用支付标准。采购人应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费用。因采购人原因导致代理费用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采购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评审活动相关费用

评审专家参加省内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时应获得的专家评审费用按以下规定进行管理。

（一）专家评审费可由采购人直接支付评审专家，也可由采购人支付给代理机构，由代理机构向评审专家代为支付。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向评审专家支付评审费用的，应当在委托协议中注明代理费用中包含评审费用。

（二）远程异地评标项目专家评审费用由项目发起方支付，支付标准按项目所在地标准执行。

（三）专家评审费用应在项目评审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专家。因专家原因导致项目废标，则不需要支付责任专家费用。

（四）省级项目支付标准

1.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等项目：3小时内500元/人，超过部分每小时增加100元；

2.单一来源、询价等项目：2小时内300元/人，超过部分每小时增加100元；

3.项目中止或废标的，按实际评审时间计算；专家已到达评标现场，非专家原因导致项目未开展评审的支付200元/人。

4.邀请异地专家参加评审或因项目需提供专家交通、餐饮、住宿的情况，应直接提供交通、餐饮、住宿等或据实结算专家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

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标准，报省财政厅备案。

三、采购文件售价相关规定

代理机构在售卖采购文件时，应严格按照弥补制作成本（仅指印刷、纸张、装订等）、邮寄成本的原则确定售价，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制作采购文件的人力成本应计入代理费用由采购人承担，不得重复计入采购文件售价中。

采用电子交易方式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以及电子采购文件网上下载服务，不得以“平台服务费”等名义变相售卖电子采购文件获取利益。

四、监督管理

采购人、供应商等政府采购活动当事人如发现采购代理机构存在违规收费行为，有权向同级财政部门举报。

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处罚。采购人、供应商等政府采购当事人如发现采购代理机构存在违规收费行为，有权向财政部门进行举报。财政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有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关于规范江苏省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标准的通知》（苏财购〔2016〕48号）同步废止。

